應用科技研究所指導教授同意函

本人同意指導應用科技研究所此eq \o(\s\up 14(□碩),\s\do 5(□博))士班研究生論文，修業期間，本人將負責該研究生之選課及論文研究相關事宜。

 指導教授（請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
 共同指導教授（請簽名）：             (若有)
※請詳閱：
1. 學生若有校外共同指導教授，且該教師非本校聘任之兼任教師、合聘教師或與本所具合作招生關係之單位，其資格須送本所學術與所務規劃委員會審查，最晚應於口試前一個學期結束前完成審查程序。
2. 學生在學期間若增加共同指導教授應即刻向所辦登記，若增加之共同指導教授為校外教師亦應遵守前項說明辦理。
(依應科學院聘請論文共同指導教授作業要點辦理)
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學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領域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指導教授簽畢請交至應用科技研究所辦公室(本校研揚大樓9樓TR-930)
電話: 2730-3609 e-mail: enoffice@mail.ntust.edu.tw

